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3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08)良字第 011號 

主旨:考量國外醫療費用高，出國時額外加保旅遊醫療險對於旅客更有保障，

請會員旅行社辦理國外旅遊請協助提醒旅客出國前除一般旅遊平安險

外，應繼續參加全民健保及加保足額之海外突發疾病傷害醫療險，敬

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8 年 1 月 2 日觀業字第 1070927544 號函轉僑務

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22 日僑民綜字第 10701062091 號函辦理。 

 

 

 

理事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